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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7号

《辽宁省女职工劳动保护办法》业经 2020年 12月 2日辽宁

省第十三届人民政府第 9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1年 3月 1日起施行。

省长 刘 宁

2020年 12月 9日

辽宁省女职工劳动保护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女职工的劳动保护，减少和解决女职工

在劳动中因生理特点造成的特殊困难，保障其安全和健康，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

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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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我省行政区域内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个体经济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等用人单位（以下简称用人

单位）的女职工劳动保护及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政府应当加强

对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的领导，将女职工劳动保护纳入妇女发展

规划，协调解决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健康、应急管理、医疗保障等部门，

应根据职责做好女职工劳动保护相关工作。

工会、妇女组织依法对用人单位的女职工劳动保护进行监

督，支持和协助女职工维护合法权益。

第四条 用人单位与女职工在订立书面劳动（聘用）合同时，

不得与女职工约定限制结婚、生育等内容；不得因女职工结婚、

怀孕、休产假、哺乳等原因，降低工资，限制晋职、晋级、评聘

专业技术职务，予以辞退，单方面解除劳动（聘用）合同。

企业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订立的集体合同、女职工权益保护

专项集体合同，应当明确女职工劳动保护的内容。

第五条 用人单位应当给予经期女职工下列劳动保护：

（一）不得安排从事国家规定的经期禁忌从事的劳动；

（二）从事连续站立劳动的，每 2个小时安排至少 10分钟

工间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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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医疗机构或者妇幼保健机构确诊患有重度痛经或者

经量过多的，给予 1至 2日的适当休息。

第六条 用人单位应当给予孕期女职工下列劳动保护：

（一）不得安排从事国家规定的孕期禁忌从事的劳动；

（二）在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所需时间计入劳动时间；

（三）不能适应原岗位工作的，予以减轻劳动量或者暂时安

排其他能够适应的岗位；

（四）怀孕不满 3个月且妊娠反应严重，或者怀孕 7个月以

上的，不得延长其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其从事夜班劳动，并在每日

劳动时间内安排不少于 1小时的休息时间。

经本人提出，用人单位对已婚待孕女职工可以参照孕期禁忌

从事的劳动范围予以保护。

第七条 女职工有先兆流产症状或者有习惯性流产史，本人

提出保胎休息的，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医疗机构或者妇幼保健机构

的诊断和单位实际情况适当安排。

第八条 女职工生育享受 98日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 15

日；难产的，增加产假 15日；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 1个婴

儿，增加产假 15日。

符合我省现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规定生育的，除享受前款

规定的产假外，还享受我省有关法规规定增加的产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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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假期满，经本人申请，用人单位同意，可以请哺乳假至婴

儿满 1周岁，哺乳假期间的工资由双方协商确定。

第九条 用人单位应当给予哺乳（含人工喂养）未满 1周岁

婴儿的女职工下列劳动保护：

（一）不得安排从事国家规定的哺乳期禁忌从事的劳动，不

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

（二）在每天劳动时间内安排 1小时哺乳时间；生育多胞胎

的，每多哺乳 1个婴儿每天增加 1小时哺乳时间；每天哺乳时间

可以合并使用，也可以分次使用；哺乳时间不包含必要的往返路

途时间；实行劳动定额的，相应减少工作量。

婴儿满 1 周岁，经医疗机构或者妇幼保健机构确诊为体弱

儿，需要延长哺乳的，可以延长不超过 6个月的哺乳期。

第十条 用人单位应当对患有产后抑郁症的女职工给予关

怀和心理疏导，可以根据医疗机构或者妇幼保健机构的诊断和实

际情况，适当减轻工作量或者调整工作岗位。

第十一条 女职工更年期综合症症状严重，不能适应原岗位

工作，申请减轻工作量或者调整工作岗位的，用人单位可以根据

医疗机构或者妇幼保健机构诊断和实际情况给予适当安排。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应当每年为女职工安排 1次妇科检查，

至少每 2年为女职工安排 1次宫颈癌、乳腺癌检查，检查费用由



- 5 -

用人单位承担。

第十三条 违背女职工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

为等方式对女职工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

担民事责任。

用人单位应当通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完善制度机制、健全

投诉渠道等措施，积极预防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对女职工实施

性骚扰。女职工在劳动场所受到性骚扰的，有权向用人单位和公

安机关投诉，向用人单位投诉的，用人单位应当及时制止并支持

维权；向公安机关投诉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受理并依法处理。

有关单位在处理对女职工的性骚扰事件时，应当依法保护女

职工的个人隐私。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侵害女职工合法权益

的，女职工有权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健康、应急管理、医

疗保障等部门或者工会、妇女组织投诉举报。收到投诉举报的部

门和组织应当依法及时调查处理，或者转送有权处理的部门调查

处理。调查处理结果应当告知女职工。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侵害女职工合法权益

的，省、市、县工会应当按照有关法规规定向用人单位发出劳动

法律监督意见书，要求其采取措施予以改正。用人单位应当予以

研究处理，并向工会作出答复。用人单位拒不改正的，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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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工会可以按照有关法规规定向政府有关部门发出劳动法律监

督建议书，也可以请求当地政府依法作出处理。政府有关部门应

当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处理，并及时将处理情况书面告知工会。

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有处罚规定

的，从其规定。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1年 3月 1日起施行。


